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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生报名号： （由招生单位填写）

准考证编号： （由招生单位填写）

考生类别：□ 应届硕士毕业生 □ 非应届硕士毕业生 □ 同等学力

报考方式：□ 普通招考 □ 申请考核

专项计划：□ 无 □ 少数民族骨干 □ 高校辅导员专项 □ 特需人才专项

山西大学

2021 年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

姓 名

身份证号码

所在单位名称

详细地址及邮编

报考学科、专业

研究方向

指导教师

年 月 日 填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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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表 说 明

一、本表由考生和所在单位用钢笔分别填写，内容力求详尽，字迹应工整、清晰。如栏内填写不下，

可加附页。所填材料必须真实，凡以虚报或伪造、涂改证件、证明、档案及其他欺诈手段取得考试资格的，

将取消考试成绩和录取资格，已入学的取消学籍。

二、封面上“考生类别”、“报考方式”、“专项计划”等栏应根据本人实际情况由考生在相应的小方框

内打勾；考生报名号和准考证编号由报考单位填写。

三、表内所列项目要全部填写，不留空白。如有情况不明的栏目，应填写“不详”并注明原因，如无

该项情况，则应写“无”。

四、考生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栏所填内容，应与本人身份证、户口本的内容完全一致。

五、单位通讯地址、本人通讯地址，不得用简称或写“本市”、“本省”等字样，必须详实地填写通讯

地址并填写通讯地址所在地的邮政编码，以免寄送有关通知时发生投递错误或延误投递时间。

六、报考学科、专业名称、研究方向及指导教师栏，按山西大学 2021 年博士招生专业目录的内容填

写。

七、考生所在单位必须详细填写“对考生的政治思想表现、业务、外语水平和科研能力的介绍”以及

“对考生报考意见”一栏，由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。

八、本表由考生所在学校或单位的人事部门签署意见后，与其他报名材料一起于统一时间提交。

九、报考类别分非定向就业、定向就业，录取为定向就业的博士研究生须与招生单位、用人单位分别

签订定向就业合同，毕业后回原单位。其中非定向就业须将本人人事档案、组织关系等调入学校。攻读方

式填全日制攻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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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

请

贴

近

照

是否现

役军人
政治面貌

籍 贯 民 族

攻读方式 职称（务） 婚 否

考生档案所在单位名称

档案所在单位通讯地址及邮编

本人详细通讯地址及邮编

大学本科毕业学校

和专业

入学日期

毕业日期

学士学位授予单位
学士学位

授予门类

硕士生毕业单位

和专业

入学日期

毕业日期

硕士学位授予单位
硕士学位

授予门类

英语四级最高成绩及

考试时间

英语六级最高

成绩及考试时

间

参加过哪些科研工

作；目前承担科研项

目情况；主要科研成

果、获奖情况、学术

论文、著（译）作，

何时、何刊物发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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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过哪些科研工

作；目前承担科研项

目情况；主要科研成

果、获奖情况、学术

论文、著（译）作，

何时、何刊物发表。

（续）

何时、何地、因何原

因，受过何种奖励和

处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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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
庭

主

要

成

员

姓 名 与本人关系 在何单位工作、任何职务 联系电话

学

习

与

工

作

经

历

从

高

中

毕

业

后

起止年月 学 习 或 工 作 单 位 任何职务

硕士生毕业

论文题目

硕士生指导教师

姓名及职称

论 文

答辩日期

硕士学位

授予单位及时间

应届硕士研究生在入学前

是否能取得硕士学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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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考生的政治思想表现、外语水平、业务水平和科研能力的介绍

考生所在基层单位盖章：

负责人： 年 月 日

对考生报考的意见（注：要求考生毕业后回原单位的，必须写明同意报考“定向就业”；不要求考生毕业后回原单位的，

人事档案须同时调入山西大学，只写“同意报考”即可。）

考 生 所 在 单 位 考生所在单位人事部门盖章：

人事部门负责人签字： 应届生由所在学校研究生处（院）盖章：

年 月 日

招生单位录取意见

盖 章

年 月 日


